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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
北區
承辦人：王建智
電話：(02)27208889分機1768
傳真：(02)27206096
電子信箱：nb659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環候字第11301401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3451909_1130140189_1_ATTACH1.pdf、

33451909_1130140189_1_ATTACH2.pdf、33451909_1130140189_1_ATTACH3.pdf、
33451909_1130140189_1_ATTACH4.odt)

主旨：函轉「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」業奉環境部113年8月29日

以環部氣字第1139109483號令訂定發布，檢送發布令影本

（含法規命令條文）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環境部113年8月29日環部氣字第1139109483D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鼓勵碳費徵收對象加速並大幅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，

依氣候變遷因應法（下稱氣候法）第29條第1項規定碳費徵

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、採行負排放技術、提升能源效

率、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，能有

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，得

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。爰

環境部依氣候法第29條第3項授權訂定「自主減量計畫管理

辦法」，其要點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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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法源依據。（第1條）

(二)依本辦法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申請之事業。（第2條）

(三)申請自主減量計畫應檢具之文件及計畫內容。（第3

條）

(四)申請自主減量計畫可採行之減量措施。（第4條）

(五)可共同申請自主減量計畫之相關規定。（第5條）

(六)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程序。（第6條）

(七)自主減量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應核定事項及

申請變更之規定。（第7條及第8條）

(八)自主減量計畫執行進度報告提交期限、內容及查核方

式。（第9條及第10條）

(九)事業適用優惠費率之規定。（第11條）

(十)中央主管機關執行自主減量計畫查核後，命事業限期改

善之事由及廢止已核定自主減量計畫之規定。（第12條

及第13條）

(十一)未達指定目標執行進度或自主減量計畫經廢止，事業

應改以一般費率計算繳納碳費。（第14條）

(十二)自主減量計畫相關資料之保存規定。（第15條）

(十三)因天災、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之展延規定。（第

16條）

(十四)減量效益申請及核算之規定。（第17條）

(十五)本辦法施行日。（第18條）

三、旨揭辦法係為促進國家推動淨零轉型政策之重要法令，配

合國家及落實本市2050淨零排放政策，可作為本府後續研

訂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政策參考，請查照轉知相關單位人員81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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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暨所屬機關除外)
副本：

99



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1頁

公文文號：1133009293  
主旨：函轉「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」業奉環境部113年8月29日以環部氣字第   
1139109483號令訂定發布，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命令條文）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  
份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永春高中 永春高中各組室 衛生組長 楊翊如 送陳/會 113/09/03 15:51:18  
一、校網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2.永春高中 永春高中各組室 邱柏翰 送陳/會 (代理：學務主任 黃堃誠) 　113/09/04 09:05:05  
一、校網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3.永春高中 永春高中各組室 秘書 葉惠鳳 送陳/會 113/09/04 09:37:13  
    
4.永春高中 永春高中各組室 校長 林春煌 決行 113/09/04 14:48:43  
如擬   


